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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2 月 17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1 月 7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四川省屏山县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有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收到四川省屏山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

川 1529 民初 50 号，本案件已于 2025 年 3 月 13 日一审开庭审理。 

案件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8 日披露的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2025-001）、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7 日披露的宜宾

惠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25-006）。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静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 

2、 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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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四川创宇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喻望芝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3、 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宜宾美康无纺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金洪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子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7 年至 2021 年 6 月，原告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享有被告

四川创宇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35%的股权（出资额为 700 万元）。因被告通过政府

招商引资拍卖到案涉约 50 亩土地土使用权【权利证号：用（2018）屏山县不动

产权第 000282 号】，所以需要大量资金在土地上建设厂房及附属工程以获得政

府优惠政策。  

原告持有被告股份期间，原、被告口头约定：原告为被告案涉 2 号车间（含

综合楼）及外围道路附属工程建设出借资金并收取资金占用利息。后原告向被告

出借共计 5961402.21 元的资金用于修建被告案涉 2 号车间（含综合楼）【约 3800 

㎡】及外围道路附属工程。 

2018 年 12 月 25 日，被告与第三人宜宾美康无纺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美康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由美康公司租赁被告案涉 2 号车

间（含综合楼）用于生产经营，并约定了租期、租金等条款。 

2021 年 6 月 21 日，原告转让其在被告的全部股份。后原、被告及美康公

司鉴于：案涉 2 号车间（含综合楼）及外围道路附属工程由原告出借资金并收

取利息；美康公司又为原告的全资子公司，需向被告支付租金，遂从 2020 年 10 

月起，三方相关建设借款利息与厂房租金可以相互抵销。 

2022 年被告与美康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被告考虑到案

涉 2 号车间（含综合楼）及外围道路附属工程由原告出资【实为出借资金】修

建，且美康公司又为原告的全资子公司，遂被告从 2020 年 10 月起对案涉 2 号

车间（含综合楼）及以外围道路无偿提供给美康公司使用。”另《补充协议》第

二条还约定：“2019 年 1 月-2020 年 9 月期间【即未抵销的前期】产生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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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600 元，美康公司应支付给被告；2019 年 1 月-2020 年 9 月期间【即未抵

销的前期】基于  5961402.2 1 元建设借款所产生的占用原告资金的利息

762935.78 元（年利率 7.31%），被告应支付给原告。”后美康公司与被告于 2022 

年 7 月如约履行了【未抵销的前期】相关支付义务。 

现原告多次催告被告偿还案涉 2 号车间（含综合楼）及外围道路附属工程

的建设借款 5961402.21 元，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敷衍，已构成严重违约。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请求判令被告四川创宇特种纤维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宜宾惠美纤维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偿还案涉 2 号车间（含综合楼）及外围道路附属工程的建设借

款 5961402.21 元。 

2、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四川创宇特种纤维有限公司承担。 

（四）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反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反诉被告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支付反诉原告四川创宇特种纤维有限公司垫付的修建 2 号车间（含综合楼）及

外围道路附属工程的地质勘察费、设计费、审图费、场平工程费、防雷接地检测

费、防尘费、电费等各种费用共计 271133.1 元；二、请求判决反诉被告宜宾惠

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土地租赁费用 375000 元；三、本案反诉费用由

反诉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7 年至 2021 年 6 月份，反诉被告出资 700 万元持有反诉原

告 35%的股权。其间，反诉被告派人担任反诉被告的管理人员，负责公司的日常

经营和管理。反诉原告从当地政府获得了约 50 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号：川

（2018）屏山县不动产权第 000282 号]。反诉原告自有的项目使用了部分土地后

尚有部分土地暂时没有使用，故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口头约定，由反诉被告向反

诉原告租赁 15 亩的土地用于新建 2 号车间（含综合楼）及外围道路附属工程，

待工程竣工后用于其自有的无纺布项目使用。由于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人系反

诉原告，故案涉工程所需的各种报建手续均以反诉原告的名义实施。案涉工程的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合同也是由反诉被告洽谈、确定之后，再以反诉原告

的名义与之签订。工程所需的大部分资金也是由反诉被告支付给反诉原告后再支

付给相关单位。反诉被告在经营管理公司期间，占用了反诉原告的部分资金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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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涉工程的建设。反诉原告多次要求反诉被告支付其垫付的各种费用和土地租赁

费，反诉被告均以待案涉工程的资产出售后才能支付为由拒绝支付。 

为了维护自身权益，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反诉，请

依法裁决。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四川省屏山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

决如下: 

一、 驳回本诉原告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 驳回反诉原告四川创宇特种纤维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 26,765 元（已减半），由本诉原告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 5,131 元（已减半），由反诉原告四川创宇特种纤

维有限公司负担。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诉讼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公司将会积极应对，有利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给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

失。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会积极应对，有利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给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

失，公司将根据本案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四川省屏山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川 1529 民初 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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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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